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１８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４４

，

１４２

，

０２１．８１ ２０８

，

３６８

，

４３６．２５ １７．１７％

营业利润（元）

３

，

２５３

，

１１０．０７ ６

，

４３２

，

８３３．５１ －４９．４３％

利润总额（元）

４

，

６９２

，

０６６．８０ ８

，

７９８

，

７５３．８４ －４６．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５

，

８０４

，

８１９．４０ ７

，

６５３

，

６６９．７３ －２４．１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２０

，

０６８

，

０９３．６１ ２１８

，

４２１

，

２２３．０６ －９０．８１％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资产总额（元）

８６９

，

９３６

，

２０３．１４ ９６２

，

０４２

，

０１６．７８ －９．５７％

负债总额（元）

５４

，

１７３

，

８４５．２１ ８２

，

３１８

，

３４０．１３ －３４．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２５

，

５０２

，

９９５．５０ ７１６

，

４００

，

７２１．３２ １．２７％

总股本（股）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１

，

０２９

，

５５６

，

２２２．００ 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７４ －２４．３２％

二、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基本相符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其他说明

１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因审计尚未完成，将延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披露的时间，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４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报告厅（地址：天津双港经济开发区东侧 ）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周四）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周四）

１４

：

３０

，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周四）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

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报告厅（地址：天津双港经济开发区东侧）；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出席对象：

ａ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ｂ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ｃ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贷款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７．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８．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提供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９．

关于向大连项目公司提供

６．５

亿元借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１０．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１２．２０１１

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

１３．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

１０

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ａ

、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ｂ

、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ｃ

、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 股东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ｄ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４

月

２４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联

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２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 每一议案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贷款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

文书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新城提供

４．５

亿元委托贷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

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向大连项目公司提供

６．５

亿元借款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书

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审批

２０１２

年度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预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２０１１

年度激励基金计提方案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１３．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

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上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股东

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对

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８

证券简称：金新农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本次权益分派不存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股利

３．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

８４８

深圳市成农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

８１９

深圳市轻松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

，

１６２

，

４１０ ７１．４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１００

，

７４３

，

６１５ ７１．４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７

，

１６２

，

４１０ ７１．４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１００

，

７４３

，

６１５ ７１．４５％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６７

，

１６２

，

４１０ ７１．４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３３

，

５８１

，

２０５ １００

，

７４３

，

６１５ ７１．４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８３７

，

５９０ ２８．５５％ ＋１３

，

４１８

，

７９５ ＋１３

，

４１８

，

７９５ ４０

，

２５６

，

３８５ ２８．５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８３７

，

５９０ ２８．５５％ ＋１３

，

４１８

，

７９５ ＋１３

，

４１８

，

７９５ ４０

，

２５６

，

３８５ ２８．５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八、咨询机构：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将石社区上石家上南工业区

１

号

咨询联系人：冉茂春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１６６３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１６６３９６

九、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4

月

2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2－02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未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发出，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

上午

9

点正公司北部新区分公司接待中心会议室准时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17

人，代表

股份数

24097.0927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79％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83,971,198

股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共计为

96,794,239.6

元。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逐项表决）。

1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公司与嘉士伯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9700.83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71%

； 反对

0.00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1728%

。

2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本公司与重啤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14400.871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835%

； 反对

0.00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64%

。

3

、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本公司与万达塑胶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9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0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与嘉士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签订使用乐堡和嘉士伯特醇商标及相关技

术的许可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700.8374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271%

； 反对

0.00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1728%

。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1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24080.2856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303%

； 反对

0.001

万股

,

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

；弃权

16.7961

万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6%

。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董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2-012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在宝应县

安宜镇苏中路

1

号公司防火电缆事业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82,468,0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59%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孙振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3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4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7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7.86%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10,000,000

股。

5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6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1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以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03,154,300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

积金

101,577,150

元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5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101,577,150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304,731,450

股

,

资本公积金由

994,634,924.31

元（其中，股本溢价

1,056,249,731.70

元，其他资本公积

-61,614,

807.39

元）减少至

893,057,774.31

元（其中，股本溢价

954,672,581.70

元，其他资本公积

-61,614,807.39

元）。

同意

72,452,75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7.86%

， 反对

10,015,300

股，弃权

0

股。

7

、

2012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同意

82,468,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82,468,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在审议本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同意

1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10

、关于审议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

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在审议本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同意

10,00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11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1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12

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12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将

2012

年度的银行综合授信总额度由

641,000

万元提高至

758,000

万元， 其中贷款额度

154,000

万元，保函和信用证及票据等额度

10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499,000

万元。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1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2

年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授权总经理办

公会决定其报酬事宜。

同意

82,452,7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8%

，反对

15,300

股，弃

权

0

股。

1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

1

）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315.43

万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4,731,450

元。

（

2

）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0,315.43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04,731,450

股，全部为普通股。

（

3

）原：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8

人，下同）时；

现修改为：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5

人，下同）时；

（

4

）原：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现修改为：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8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同意

72,452,75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7.86%

， 反对

10,015,300

股，弃权

0

股。

15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原：第三条第一款 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四名，设董事长一人。

现修改为：第三条第一款 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为三名，设董事长一人。

同意

82,468,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6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作如下修改：

原：第三条 公司设独立董事四名。

现修改为：第三条 公司设独立董事三名。

同意

82,468,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7

、关于制订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

82,468,05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2-025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荆门格林美

"

），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田

背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44201514500059107888

，

用于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铜铝为主）、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具体详见

201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公告。

为了便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荆门格林美在当地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将原建设银行专

户销户。 目前，荆门格林美已经将原建设银行专户的余额转入新开专户，并在办理建设银行专户销户，销户

后结算的利息也将一并转入新开专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荆门格林美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荆门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

"

开户银行

"

）、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共

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荆门格林美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高新区支行开立专户，帐号为

578159209951

，截止

2012

年

4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82,957,5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废旧电路板中稀贵金属、废旧五金电器（铜铝为

主）、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荆门格林美、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荆门格林美和开户银行应

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荆门格林美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日甫、范信龙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荆门

格林美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荆门格林美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荆门格林美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每月（每月

5

日之前）向荆门格林美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荆门格林美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

真方式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荆门格林美、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荆门格林美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上述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

部支出完毕且国信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备查文件：《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公司一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股份

173,

845,8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2.98%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

务所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

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73,845,88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民儒先生、许宏印先生向大会提交并宣读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陈

有西先生因公出差，已提前向大会提交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04

证券简称： 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2012-017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4

月

20

日上午

9

点

2

、召开地点：浙江嘉兴中山东路

88

号丝绸大楼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

4

、召集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国建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份数为

17355

万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9

名，代表股数为

8470.797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81%

。

2

、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董事会邀请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代

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其它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70.7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涉及工商登记相关事宜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关于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4

月

20

日


